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产学研与实训中心）

榕职院研〔2014〕11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4年福建省教育厅科技项目的通知

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

接《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闽教科〔2014〕19号）。请各部门按通知要求，认真学习有关科技类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积极组织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A类科技类项目实行限额申报，此次我院限额为2项，B类科技类项目申报原则上不超过教育厅下达的A类教育科研项目数。（具体指标见附件2）

二、请各部门按以下具体时间报送相关材料：

1. 2014年6月3日前将拟申报A类、B类项目的申报简况一览表、项目申请书电子文档及纸质文档1份由部门统一报送产学研与实训中心，由产学研与实训中心组织专家评审。

2. 2014年6月8日前将以下入选A类项目推荐的申报材料由部门统一送交产学研与实训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1）申请书一式3份（纸质）

（2）申报简况一览表（附件4）

（3）申报材料的电子文档

3. 2014年6月15—20日期间将申报B类项目的申报简况一览表、项目申请书一式3份及申报材料的电子文档由部门统一报送交产学研与实训中心。

三、联系人：林娜；

联系电话：0591—83760315；

电子邮箱：562329347@ qq.com。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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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2014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A类项目（科技类、社科类）推荐数

		学校名称		合计		科技类						社科类

						小计		其中：				小计		其中：  重点

								重点		产学研

		合计		816		394		12		12		422		24

		一、本科高校(独立学院)		641		307		12		12		334		24

		厦门大学		30		10		1		1		20		3

		华侨大学		20		10		1		1		10		2

		福州大学		55		30		2		2		25		3

		福建师范大学		52		22		1		1		30		5

		福建农林大学		50		26		1		1		24		3

		福建医科大学		27		18		1		1		9		1

		福建中医药大学		23		13		1		1		10		1

		集美大学		35		18		1		1		17		2

		闽南师范大学		32		15		1		1		17		2

		福建工程学院		28		16		1		1		12		1

		厦门理工学院		27		15		1		1		12		1

		闽江学院		25		12		1				13		1

		泉州师范学院		25		12		1				13		1

		莆田学院		24		12		1				12		1

		三明学院		23		11		1				12		1

		龙岩学院		22		11		1				11		1

		武夷学院		21		10		1				11		1

		福建江夏学院		18		5		1				13		1

		宁德师范学院		19		9		1				10		1

		福建警察学院		6		2						4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		12		5						7		1

		仰恩大学		4		1						3

		福建外语外贸学院		6		2						4

		闽南理工学院		5		2						3

		福建教育学院		6		1						5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4		1						3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6		2						4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7		3						4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		4		2						2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7		2						5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4		2						2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4		2						2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		3		1						2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4		2						2

		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		3		2						1

		二、高职高专院校		175		87		0		0		88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8		5						3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8		5						3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		5						3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6		4						2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		3						2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		3						2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10		2						8

		福建幼儿高等专科学校		6		1						5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		2						2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		3						2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		3						1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		2						1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		3						1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		3						1

		福建艺术职业技术学院		3								3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3								3

		福建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5		1						4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6		2						4

		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		2						1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4		2						2

		黎明职业大学		6		4						2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		1						2

		泉州幼儿高等专科学院		3		1						2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3		2						1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3		2						1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3		1						2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3		2						1

		三明职业技术学院		3		1						2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3		1						2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3		2						1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2								2

		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		3		2						1

		福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		1						1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2		1						1

		厦门华厦职业学院		3		1						2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3		2						1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3		2						1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2		1						1

		厦门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3		1						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2		1						1

		厦门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2		1						1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2		1						1

		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		2						1

		泉州泰山航海职业学院		2		1						1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2		1						1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2		1						1



第 &P 页，共 &N 页



Sheet2

		





Sheet3

		






_1234567892.doc
项目类别：重点（  ）产学研（  ）一般（  ）；B类（   ）

项目所属领域：（按填表说明中填写）----------------------

项目所属学科：---------------------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科 技 项 目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申请日期：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二0一二年

    填 表 说 明


    一、申请书各项内容要求实事求是，逐条认真填写，表达要明确、严谨，外来语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


    二、申请书一式一份，采用A4幅面，于左侧装订成册。各栏空格不够时，请自行加页。封面上“项目类别”，选择后在括号内打“”，“项目专业”请选择后填写。

    三、简表的内容应严格按规定填写。凡选择性栏目，请在提示符A、B、C……上打“(”，其余栏目说明如下：

项目名称——要确切反映研究内容，字数最多不超过25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所属领域——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生物、农林、地理、材料、电子信息、机电、医药；

所属学科——根据申请项目所属二级学科分类（严格按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填写。

起止年月——申请资助年限一般在三年以内。


所在单位名称——须按单位公章填写全称。

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与预期研究成果摘要——表述要通俗、精练，总字数不得超过15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占一格）。无法用汉字表达的外文用印刷体书写。

简   表

		项目名称

		



		项     


目

分


类

		类别

		A一般（  ）B.重点（  ）C产学研（  ）

		研究


类型

		A.基础研究B.应用基础研究


C.应用研究D.试验发展


E.新产品F.推广开发G.其它


（    ）



		

		所属领域

		1．               2.

		

		



		

		所属学科

		1．               2.

		

		



		

		起止


年限

		2012年  月— 201  年   月

		申请金额

		万元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A男（  ）B女（  ）

		身份证号码

		



		

		学 历

		

		学 位

		

		授予国别

		

		职 称

		



		所在单位（校、院（系）、所）

		



		依托省高校创新平台和团队名称

		



		项目组人员

		总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辅助人员



		

		

		

		

		

		



		主要合作单位

		



		摘  要（一五十字）


研究主要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

		



		主题词

		1.主题词数量不多于五个；2.主题词之间空一格



		

		





		  一、本研究项目的科学依据和意义（包括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国内外研究动态、立题依据、特色与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出处）  

 



		 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技术考核指标）





		三、最终成果（成果提供形式，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应用前景、效益分析）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包括理论分析、实验方法和步骤，技术关键及其解决办法） 






		五、研究工作进度安排





		六、实现本项目最终目标已具备的条件（包括已有的研究工作基础，主要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论著目录和科研成果名称，协作条件，从其它渠道已得到、已申请或拟申请的经费情况及自筹金额等）








七、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总投资

		



		申请教育厅


资助

		合计

		其中

		

		年

		

		年

		

		年

		



		

		

		

		

		

		

		



		其他经费来源

		合计

		其中

		其他部门拨款

		学校配套

		贷 款

		其 他



		

		

		

		

		

		

		



		预算支出科目

		总投资预算数

		其中：申请教育厅资助

		总投资预算数计算依据



		1、项目直接费

		

		

		



		（1）人员费

		

		

		



		（2）设备费

		

		

		



		其中：购置

		

		

		



		试制

		

		

		



		（3）修缮费

		

		

		



		（4）能源材料费

		

		

		



		（5）试验外协费

		

		

		



		（6）会议费

		

		

		



		（7）差旅费

		

		

		



		（8）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9）国际合作交流费

		

		

		



		（10）其它直接费

		

		

		



		2、项目间接费

		

		

		



		（1）承担单位直接为项目服务的管理人员费和其它行政管理支出

		

		

		



		（2）现有仪器设备和房屋的使用或折旧费

		

		

		



		3、协作研究开发支出费

		

		

		



		3.1项目直接费

		

		

		



		

		

		

		



		

		

		

		



		

		

		

		



		

		

		

		



		

		

		

		



		3.2项目间接费

		

		

		



		

		

		

		



		

		

		

		



		合   计

		

		

		





注：1、“经费支出预算”按《福建省科技三项费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填报

2、“人员费”需说明累计全时工作时间


八、项目组成员表（含主要合作单位参加人员）

		姓名

		职称

		从事专业

		在项目中


分工

		所在单位

		签章



		

		

		

		项目负责人

		

		



		

		

		

		

		

		



		

		

		

		

		

		



		

		

		

		

		

		



		

		

		

		

		

		





九、推荐人意见

		   初级职称申请人，须由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意见须说明申请人科研能力和该项目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



		推荐人姓名：           （签字） 职称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十、合作单位意见（对合作研究内容、参加人员素质与水平及提供的研究工作条件等签署具体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十一、申请者所在院（系）所意见


 院所领导（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十二、申请者所依托的省高校创新平台、创新团队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十三、申请者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部门领导（签章）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十四、省教育厅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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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A类

		2013年度福建省教育厅科技研究项目申报简况一览表

		学校：（盖章）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学科		课题负责人		出生年月		课题负责人所依托的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高校创新团队的名称		备注

		1

		2

		3

		4

		5

		填表人：沈子弘            办公电话：83518740             手机：





人文社科A类

		2014年度福建省教育厅科技类项目申报简况一览表

		学校：（盖章）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学科		课题负责人		出生年月		课题负责人所依托的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高校创新团队的名称		课题组成员		结题时间

		填表人：              办公电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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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科〔2014〕19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厅直属有关单位：


为提升我省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支持中青年教学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根据省教育厅、财政厅《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闽教综〔2013〕27号）和我厅《关于改革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的通知》（闽教科〔2014〕14号）精神，从2014年开始，我厅对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A类项目采取“学校评审、等额推荐、审核下达”方式进行立项，按照各高校中青年教师占全省高校中青年教师总数的比例以及各高校往年承担项目的情况予以下达项目推荐数（见附件）。对尚未成立学校学术委员会或者近3年内没有申报教育科研项目或者没有能力承担教育科研项目的高校，今年将不予安排教育科研项目。现就项目评审推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立项方向与原则


（一）围绕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选题的创新性，注重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课题的研究。


（二）把有利于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有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为项目立项的重要标准。


（三）注重对高校中青年科研骨干教师的资助，优先支持40周岁、中级职称及以下科研人员申报的课题。


（四）积极鼓励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联合攻关和产学研合作的科技类项目，优先支持以高校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创新团队为依托申报的科技类项目。


（五）积极鼓励开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文社科类项目研究，积极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促进学术和理论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二、项目立项条件


（一）项目申报人应为高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


1. 科技类。初级职称教师申报的项目，应附上一位高级职称专家的推荐意见；重点项目应以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为依托；产学研专项应以我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或省部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依托，有开展产学研工作的重点实验室亦可申报，该专项注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与校企合作的成效。


2.社科类。重点项目的申报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系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或创新团队的负责人或骨干成员，且承担过我厅社科研究项目或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省级社科研究项目系指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一般要求具有中级及以下职称、具有科研实力的初级职称申报人须附一位具有高级职称科研人员的推荐意见。


（二）项目申报人的年龄，重点项目（含科技类的产学研专项）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申报一般项目的，省重点建设高校申报人不超过40周岁、其它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院校不超过45周岁。

（三）省重点建设高校申报人原则上应为中级及以下职称，其它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院校可适当放宽至副高级职称。

（四）承担国家级项目或省重点、重大项目和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尚未结题的不能申报。


（五）学校（单位）应在申请书单位意见栏中体现经费配套的承诺。申报项目须经学校（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统一推荐上报。


三、项目上报方式和受理时间


从2014年开始，科研项目的立项通过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含A、B类）申报系统进行上报，学校账户名和密码另行通知。请各高校及时修改初始密码，并向等额推荐立项项目的申报人提供相应账户和密码，确保项目上报的顺利进行。项目申报人按照申报系统要求逐项填报相关的信息表，申报系统开放并受理项目上报时间：A类截止至2014年6月10日、B类截止至2014年6月30日。


请各高校通过系统自动生成《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申报推荐汇总表》及《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申报推荐汇总表》各一份，以及《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申请书》或《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申请书》一式2份，加盖单位公章寄至省教育厅科技处（地址：福州鼓屏路162号，邮编：350003）。


联系人：游金茂，联系电话：0591-87091283。


附件：2014年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A类项目（科技类、社科类）推荐数


                             福建省教育厅


                            2014年5月5日


(依申请公开)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4年5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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